
114年度第2季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7月8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張委員伯宏

委員：葉委員永祥、岳委員珍、陳委員瑾樺(請假)、劉委員秀鳳

二、114年第2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 本季會議開會時間及地點為114年6月13日(星期五)14時10分假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以下簡稱中所)簡報室召開。

(二) 本季視察重點為「機關員工福利與待遇」。

(三) 依據110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請中所每季提供陳情案件態樣分析，以了解陳

情屬性及處理情形，俾本小組提供具體且通案性的改善建議。本季陳情案件辦理如下： 

1.本季於外部視察小組專屬意見箱收件情形為0件。

2.本季於一般意見箱開啟後先交由外部視察小組閱覽案件為0件。

3.本季逕行由中所處理之案件數為1件。

(四) 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1. 本季陳情案件辦理情形：(陳情案調查結果及視察小組回覆意見可參附件1)

2. 視察重點「機關員工福利與待遇」執行情形：

(1)本次會議邀請所方相關科室列席(人事室、戒護科、總務科、輔導科、衛生科、作

業科及會計室)，人事室、戒護科及總務科針對本季視察重點進行業務簡報(簡報

內容可參附件1)，並規劃訪談中所職員12名(採一對三方式進行)及實地訪視中所

職員生活環境 (訪談及實地訪視之活動影像可參附件2)。

(2)經實地訪視、聽取業務簡報及訪談後，本小組已充分將視察後之想法於本次會議

中討論，且提出相關意見供中所參考(參見視察報告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3. 本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提案討論事項：(提案及委員決議事項可參附件1)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發現 視察小組具體改善措施或興革建議

1

建構性別

友善之職

場環境

經本小組聽取中所簡報後，得知中所員工性

別比例男性約占92.42%，女性約占7.58%，

男、女員工性別比例懸殊，主要係因中所是

以收容男性收容人為主。鑑此，針對不同性

別中所是否有建構性別友善的職場環境，

各項設施、設備或備勤休息區域是否具性別

建議中所持續強化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之建構，儘管中所因收容對象以男性

為主，導致員工性別比例明顯懸殊，

仍應檢視現有設施設備（如備勤室、

哺乳室、更衣空間、廁所等）是否符

合女性員工使用需求，並於人力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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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性，以提供員工自在工作的職場環境。 或場域整修時，適度納入性別平權觀 

點，提升職場整體性別親近性。此

外，建議持續辦理性別平等相關訓練 

(如：性別平等工作法、性騷擾防治

法)，培養全體同仁性別敏感度，營造

尊重與同理的工作氛圍，以促進不同

性別員工皆能在性別友善之環境中投 

入工作。

2

有關爭取

充實管理

與醫療人

力

一、 經本小組聽取中所簡報後，得知中所核 

定容額為1,452名，但現有(截至6月10

日)收容人為1,993名，超額收容37.26%，

管理人員與收容人比率約為1：12；如以 

核定容額計算，管理人員與收容人比率

仍有約1：8.8，顯見管理人員所面臨之

管理壓力。

二、 另經本小組訪談中所職員後，得知中所 

衛生科目前編制人力3人，加上戒護科

支援人力1名，總計4名人力需負責中所

約1,900餘名收容人之衛生醫療業務，確

實在人力配置上存在結構性不足的情 

形。

為改善收容人超額所造成之管理壓

力，建議主管機關研議調整收容政

策，至少應依核定容額為上限辦理收

容作業，並持續爭取增補戒護人力，

以降低現場管理風險。另外，為因應 

高密度收容環境中日益複雜的健康需

求，並強化收容人之個別健康管理，

針對衛生科人力配置結構性不足問

題，建議主管機關檢討現有員額編

制，必要時視需求增補人力，以確保 

收容人醫療照護權益。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3 3 本小組肯定中所針對援

助家庭業務及毒品施用

者出監轉銜業務所做之

努力，惟建議仍可積極

宣導提高收容人參加意

願，例如多利用收容人

例行集會或輔導時增加

宣導次數、製作簡單易

懂的宣導手冊、使用成

輔導科：

今年度精進措擬辦理如下：

一、製作宣導文宣，於每月實施毒

品出監轉銜調查時運用。

二、本所自111年起與台中市政府

就業服務處合作辦理職業適性

診斷一對一深度諮詢，今

(114)年自3月起每月擬排定4

名毒品施用收容人接受服務，

■繼續追蹤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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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案例宣導激勵參與、

考慮提供獎勵及表揚提

高參與率等，透過多管

齊下的方式，讓收容人

更了解並自願參加，以

協助其出監後順利復

歸。

以激勵受刑人了解自我，並增

加出監後就業意願，以利後續

協助出監轉銜。(已於114年3 

月27日、4月24日、5月29日及

6月26日辦畢4場次，另於7月

24日、8月28日、9月25日及10

月23日持續辦理。)

三、邀請戒毒成功生人士高肇良講

師分享戒毒成功經驗，排定今

年3.5.7.9.11月蒞所分享。

(114年上半年度已於3月4日、

5月19日辦理完畢，下半年度

安排於7月28日、9月29日以及

11月24日辦理。)

四、為保障自願參加戒毒團體之收

容人能完整參與戒毒班課程，

如遇有本所辦理機動移監時，

對於正在團體內尚未結業之收

容人暫不實施機動移監。

五、對於完成戒毒團體之收容人，

登錄學習時數且於課程完畢時

製頒結業證書，以增加對於戒

毒團體認同感，促進戒毒內在

動力。

113 4 一、年度健康檢查：食

品科自營作業收容

人應確實遵循「食

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每年至少主動

辦 理 一 次 健 康 檢

查，以確保食品人

員的健康狀況符合

四、作業科：

一、遵循「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為確保作業人員的健康

狀況，本所每年對於作業人員

均實施Ⅹ光、抽血及糞便檢

驗，114年度於3月20日進行抽

血及糞便檢驗、3月24日實施

Ⅹ光檢查，結果均正常。

■繼續追蹤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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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安全要求。

二、健康異常辨識與處

理機制：建立作業

期間健康異常人員

的辨識機制，確保

能快速發現可能出

現疾病或不適的收

容人。對於經發現

的異常情況，應立

即採取隔離、就醫

或調整工作安排等

應對措施，以避免

影響食品衛生與安

全。

三、衛生講習與專業訓

練：建議針對食品

科自營作業收容人

定期舉辦衛生講習

或專業訓練，幫助

其提升食品衛生相

關知識與技能，確

保作業品質與專業

的持續精進。

二、為及早發現收容人有不適合作 

業情形，於每日作業前先行量

測體溫，必要時予量測血壓，

若有身體不適或疾病，立即安

排就醫看診，並適時調整作業 

安排。

三、本所每年辦理2期烘焙食品技

能訓練班，委請專業講師，於

開訓期間舉辦勞安及衛生安全

教育講習，並教授專業訓練課

程，以提升作業品質，114年

度已於3月3日辦理該課程。

衛生科：

一、本科於收容人入所一個月內及 

往後在所期間每年一次，委託

大林醫事放射所入所執行收容

人新收與年度胸腔 X 光檢查並 

做成紀錄，針對檢查結果異常

者，由醫師進行診治，完成追

蹤治療及個案管理。

二、如有收容人報名參加食品科自

營作業者，由本科委託合格醫

事檢驗所實施抽血及糞便檢查

有無法定傳染病，篩檢結果符 

合食品管理規則才得以錄用。

114 1 因所內專業處遇人員資

源有限，為充分發揮輔

導量能，針對偽裝自傷

個案及自傷情狀輕微個

案(以下稱是類個案)之

處遇如下：

一、首先，針對是類個

輔導科：

專業輔導人員對於處理自傷(自殺) 

個案輔導時，均仔細觀察收容人情

緒、神情、意識狀況與身心狀態，

並細細詢問是否遭遇何種問題或困

擾，以評估、了解行為的真相與欲 

傳達的訊息，提供適切的協助。

■繼續追蹤

□解除追蹤

□解除追蹤

持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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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依不同程度區分

高風險與低風險個

案。依個案風險高

低，安排密集程度

不同之專業輔導資

源，並透過同儕支

持機制，以降低對

專業處遇人員的依

賴及風險。

二、其次，針對自傷個

案，所方強化內部

的協助資源並引進

外 部 社 會 資 源 協

助，例如加強人員

訓練，培養戒護人

員與教化人員的基

本心理輔導能力及

引進輔導專業之志

工，透過專業訓練

提升其對是類個案

的 識 別 與 應 對 技

巧，使其在日常管

理中適時提供心理

關懷，減輕專業處

遇人員的負擔。

三、此外，遵照主管機

關 規 定 ， 可 針 對

「自傷情狀輕微但

仍具潛在風險的個

案」遵循在既有法

律框架內增設過渡

性或輔助機制，以

一、依照法務部矯正署矯正機關自

殺防治處遇計畫2.0

(一)建置三級預防計畫，提供不同 

層次的專業協助及完整照護。

(二)辦理收容人心理衛生講座(習)

1.於收容人入監講習時辦理收容 

人心理衛生講習。(至114年6

月26日已宣導107場次)

2.由教誨師集體教誨時辦理自殺 

防治及心理衛生講習。(已於

114/1/8、114/1/9及114/1/18

辦理6場次)

3.由心理師辦理收容人心理衛生 

講座，講授壓力調適及心理衛

生課程，藉以自我調適壓力與

情緒，並辦理收容人彼此關懷

(如吹哨者、幸福捕手)方案以

彼此照顧守護，以降低對專業 

處遇人員的依賴及風險。(已

於 114/4/11 、 114/5/5 、

114/6/2辦理)

二、該類型的個案須持續性的關

懷，是以教輔小組及引進外

部資源提供協助，以增進效

能及減輕專輔人員負擔。

(一)引進具有輔導專業或經驗之志

工認輔是類個案，例如宗教

家、諮商師、心理師或教師，

使個案在經過處遇後仍然接受

相關服務，澄清需求、穩定情 

緒以降低風險。

(二)本所於常年教育安排人際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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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個案仍能獲得

一定程度的專業介

入。

四、最後，強化是類個

案的動態管理，定

期檢視個案狀況，

針對行為穩定且無

進 一 步 自 傷 風 險

者，適當調整輔導

頻率，以優化輔導

人力分配。

綜上所述，在是類個案

仍無法解除或不予列管

的前提下，建議臺中看

守所持續採取分級處

遇、資源調度、人員培

訓及動態管理等多層面

策略，以提升輔導效能

並維持管理秩序。

通、心理關懷或晤談等課程，

使同仁接受相關研習訓練，適

時協助輔導收容人。(114年度

已於114年3月28日及6月24日

辦畢2場次)

三、個案自殺風險等級初始乃依其

行為樣態及施測量表的表現而

編定，其等級的調整乃於個案

行為穩定後，綜合專業心輔人

員、醫療人員評估及教輔小組

考核意見，提由自殺防治評估

會議討論決議而調整，並據以

調整輔導頻率。惟經調整後， 

仍依處遇計畫的規範繼續關懷

支持，注意行為、情緒，視其

變動並適時介入。

四、另外協助個案澄清行為發生的 

原因，施以行為改變技術，以

改善行為。如個案的困擾因素

或壓力來源，不論是工作、生

活、感情、家庭親子亦或人際

關係，均逐一提供協助，並滾

動式檢討成效，或教導他種技

術來解決問題，直至解除列管 

並繼續追蹤。

五、附件：

附件1-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附件2-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活動紀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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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年6月13日14時10分

貳、地點：行政大樓二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委員 張伯宏                                紀錄：黃政瑋

肆、出席者：張委員伯宏、葉委員永祥、劉委員秀鳳、岳委員珍、陳委員瑾樺

(請假)

伍、列席者：紀秘書儒勳、劉戒護科長旭峰、亢總務科長福隆、謝輔導科長亨

輝、黃衛生科長美連、黃作業科長祿喜、吳人事主任月香、陳會

計主任蕙茹

陸、視察項目：

依據「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以下簡稱中所)114年度外部視察小組實

施計畫」及110年第1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決議辦理，114年第2季視察項目包含

「中所第2季陳情案件辦理情形」及「機關員工福利與待遇」，經本小組實地訪

談，所見所聞並於會議中充分討論，已綜合整理於會議紀錄中，視察項目如

下：

一、中所114年第2季陳情案件辦理情形：

（一）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收件情形：於所內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開

啟後交由外部視察小組閱覽案件共0件。

（二）本季所內意見箱收件情形：本季於所內意見箱開啟後先交由外部視察小

組閱覽案件為0件，逕行交由中所處理之案件數為1件，有關陳情調查情

形及結果如下：

1.案件1：

(1) 陳情摘要：本案為未具名陳情，第二工場視同作業收容人XXXX陳○ 
○(以下稱陳員)於工場內公開宣布看診相關規定，以口語威脅吃睡

眠障礙藥物會被移監處理，同學不舒服都不能加診，但工場視同作

業收容人卻可以自行加診。

(2) 處理情形：
A.中所收容人申請專科醫師診療時，須提出書面報告單，由各場舍彙

整送衛生科，衛生科依照各專科醫師看診時間開立提單交予勤務中

心，再由戒護人員提帶收容人至診間看診。如收容人未於看診前提

1



附件1

交看診報告，於當日申請就診即為臨時加診。

B.為保障事先排定看診者之就醫權益，戒護科場舍主管會先行詢問需

臨時加診者之病況，如情況緊急再通知衛生科加診或急診。

C.依據第二工場收容人陳述書內容及調閱工場監視畫面，工場內看診

需求之收容人事先提出看診報告單，且視衛生科每日診別請收容人

提出看診報告單，以控管掛號人數。經調查陳員並無向收容人宣布

服用精神科藥物會被移監，以及視同作業收容人可自行加診之情

形。

D.綜上，未具名收容人陳情陳員在工場內有宣布服用精神科藥物會被

移監，以及工場視同作業收容人看診可以臨時加診的行為，經中所

調查後與實情不符。

(3) 視察小組回覆意見：對於中所的調查結果並無異議，但想了解「臨
時加診」的標準是什麼?

衛生科回應：有關「臨時加診」之認定標準，係由戒護科場舍主管

於第一時間依據收容人主觀表述及客觀病況進行初步評估。倘收容

人出現「明顯不適」之症狀，並經量測血壓、心跳、體溫等基本生

命徵象後，發現其生理數據異常，則綜合上述主客觀資訊，即可認

定符合「臨時加診」條件，並啟動後續醫療處置機制。

二、中所員工福利與待遇：(人事室、戒護科、總務科業務報告)

（一）機關組織及人力結構：

1.機關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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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概況：

(1)現有員額表(114.5.31)：

職稱 預算員額
現有員額總計

缺額備考
男 女 合計

所長 1 1 1 0

副所長 1 1 1 0

秘書 1 1 1 0

科長 5 4 1 5 0含醫事人員1人

主任 4 2 2 4 0 (人會統政)

專員 2 1 1 2 0

輔導員 3 3 3 0

作業導師 4 4 4 0

藥師 1 1 1 0

護理師 1 1 1 0

科員 15 11 3 14 1 (含會計室統計室政風室4人，已列司法特考)

主任管理員 25 25 25 0

管理員 134 125 1 126 8 (已僱用管理員職務代理人7人

辦事員 2 1 1 2 0 (含人事室1人)

技士 0 0

書記 3 3 3 0 (含會計室1人)

職員合計 202 179 14 193 9

作業基金約僱 1 1 1 0

約僱人員 4 4 4 0

職約合計 183 15 198 9

工友、駕駛 9 5 3 8 1

總計 216 188 18 206 10 (已僱用職務代理人7人)

(2)核定容額及戒護比例：(截至 114 年 6 月 10 日)

A.本所核定容額為 1,452 人，收容對象有羈押刑事被告 693 人，其中

禁見人數 81 人，附設臺中監獄臺中分監有 1,219 人，現有人數

1,993 人，超額收容人數 541 人，超額收容比率 37.26%。

B.本所戒護科人力現有科員 7 人、主任管理員 25 人、管理員 119 

人、約僱管理員 7 人、專案約僱管理員 4 人，合計 164 人，管理人

員與收容人比率約為 1 比 12，負責本所日間及夜間戒護管理收容

人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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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別分析表(不含工友、駕駛)：
合計 男 女

198 183 15

92.42% 7.58%

(4)年齡分析表(不含工友、駕駛)：

合 計 未滿30歲
30歲以上未

滿40歲

40歲以上未

滿50歲

50歲以上未

滿60歲
60歲以上 平均年齡

198 2 48 88 52 8 45.2

1.01% 24.24% 44.44% 26.26% 4.04% 45.2

(5)服務年資分析(不含工友、駕駛)：

合 計 未滿5年
5年以上

未滿10年

10年以上

未滿15年

15年以上

未滿20年

20年以上

未滿25年

25年以上

未滿30年
30年以上 平均年資

198 2 47 60 31 25 9 24 15.6

1.01% 23.74% 30.30% 15.66% 12.63% 4.55% 12.12% 15.6

（二）員工待遇及福利：

1.健康檢查補助：

(1)40 歲以上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4500 元，補助次數為每 2 年 1

次。

(2)未滿 40 歲且從事重複性、 輪班、夜間、長時間工作等有危害安全

及衛生顧慮工作公務人員健康檢查補助 3500 元，補助次數為每 3 年

1 次。
公務人員健康檢查人數統計表

健康檢查

對象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

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

2類人員（二年一次）

中央機關(構)員工一般

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第

3類人員（三年一次）

合計

補助總金額 4500 3500

年度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人數 金額

110 14 49000 5 17500 19 66500

111 20 87000 9 31500 29 118500

112 20 89000 3 10500 23 99500

113 24 108000 7 24500 31 132500

114 17 76500 1 3500 18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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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計 95 409500 25 87500 120 497000

2.子女教育補助：

子女教育補助

年度 學年度 申請人數 子女人次

110年
109年第2學期 59 77

110年第1學期 59 80

111年
110年第2學期 59 81

111年第1學期 59 82

112年
111年第2學期 53 72

112年第1學期 58 82

113年
112年第2學期 59 83

113年第1學期 60 88

114年
113年第2學期 60 88

小計 526 733

3.生活津貼：
生活津貼(小計34人次)

年度/人次 結婚補助 生育補助 眷屬喪葬補助

110 3 1 3

111 2 2 2

112 2 1 3

113 3 1 7

114 1 0 3

小計 11 5 18

4.公保給付：
公保給付(小計51人次)

年度/人次 育嬰留停津貼 生育津貼 眷屬喪葬津貼給付 養老給付

110 1 0 3 4

111 1 0 2 9

112 0 1 3 5

113 2 0 7 7

114 0 0 3 2

小計 4 1 18 27

5.因公涉訟補助：(最近 10 年未有申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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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務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服務機關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

護及提供法律上之協助。前項情形，其涉訟係因公務人員之故意或

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助；如服務機關已支付涉訟輔助費用

者，應予追還。

(2)輔助延聘律師之費用，應檢據覈實報支，於偵查每一程序、民事或

刑事訴訟每一審級、再審及聲請非常上訴程序，每案不得超過前一

年度稽徵機關核算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之二倍。

6.公餘進修及學分補助(每年預算 9萬元)

(1)依「法務部及所屬各機關職員申請公餘進修費用補助要點」補助資

格：

A.98 學年以後在學且未領有其他進修費用補助。

B.進修成績各科及格且平均達七十分以上或相當等級。

C.進修科目應經機關認定與業務有關。

(2)依據本所「114 年度訓練進修計畫」，本所 114 年度公餘進修總補助

費用額度以 9萬元為上限，每學期以 4萬 5 仟元為上限：

A.申請時不限人數，多人時則平均之(平均補助金額計至百元)，每學

期每人最高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13,500 元為上限，各學期提出補助

申請人數所申請之補助費用加總應於各學期額度內，另本所得視預

算經費狀況減少補助額度。

B.上學期補助費用如有賸餘則併入下學期補助費用額度勻支。所需經

費於本所 114 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進修補助

學年度 人次

110學年 0

111學年 2人次

112學年 2人次

113學年 0

114學年 0

7.員工伙食：

(1)本所員工餐廳係由本所合作社代辦，採代收代付自給自足之方式辦

理，目前早餐價格為新台幣 30 元，午餐及晚餐價格為新台幣 60

元，與外面的早、午、晚餐價格比較相對經濟實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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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6月9日至15日員工餐廳菜目表

便當盒裝-玫瑰油雞 不鏽鋼碗裝

(2)員工餐廳環境皆定期清潔，以保持用餐環境之整潔；勤務中心旁員

工餐廳內並定期提供各式冰涼手搖飲(食)品(容量 500ml)，例如白

豆漿(12 元)、黑豆漿(13 元)、蜂蜜烏龍(15 元)、古早味紅茶(12

元)、冬瓜檸檬(15 元)、仙草甘茶(15 元)、萊姆咖啡(25)及冷凍芋

(25)等；本所並與廠商簽訂自動販賣機設置契約，設置於勤務中心

旁員工餐廳供同仁購買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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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務中心旁員工餐廳 禮舍1樓員工餐廳

員工餐廳提供之飲(食)品 自動販賣機

8.戒護科職員服裝費用補助：

(1)矯正署每年度針對戒護科員額之職員提供經費發放服制，今(114)

年度預算經費約為 83 萬 9 千元整。

(2)本所經費使用規劃如下：

A.先行調查同仁的需求於實際狀況，統一採購夏(涼)被 100 件，由

本科內勤統一控管發給，預計花費約 10 萬元。

B.提供職員每人 3,800 元，依照個人意願自由配置添購制服、制

褲、工作服、工作外套(含背心)、休閒外套、休閒褲、皮帶(含

扣)、鞋類等品項，預計花費約 7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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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涼)被-高科技冰冰被 戒護科服制-休閒鞋(Skechers、

Mizuno)

戒護科服制-防風外套 戒護科服制-保暖外套

C.平調至本所未領取本年度服裝之同仁，擬於到任後另以加購方式

辦理，預估花費為 4萬元。

9.環境教育活動：本所每年度規劃辦理 2次環境教育戶外活動，活動地點

係依同仁的意願做選擇，114 年度第 1次環境教育戶外活動已於 114 年

4 月 15、16 分梯次在台中市大坑九號十號步道與地震公園辦理登山踏

青、中午餐敘，期藉由活動交流促進同仁感情與團體凝聚力，達成環境

教育與團隊合作之雙重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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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地震公園前活動合影 中午餐敘活動

10.員工陳情(申訴)管道：

(1)為保障員工陳情權益並建構暢通之溝通管道，本所設有多元陳情機

制，員工可透過本所官網設置之「首長電子信箱」進行線上陳情，

亦可利用設置於員工餐廳明顯位置之實體意見箱提出書面陳情意

見。

員工餐廳之意見箱-1 員工餐廳之意見箱-2

(2)本所受理之陳情案件，無論是否具名，均由秘書室統籌受理後，指

派相關業務權責單位辦理，並依據時限確實回覆處理情形。針對匿

名陳情部分，亦會就所涉事項進行內部檢討與因應，並視案件性質

於合適之集會場所進行宣導與說明，以提升全體員工對相關規定之

瞭解與遵循。

(3)透過上述作法，營造開放透明之組織文化，落實傾聽員工聲音、回

應員工關切之機制，並能強化行政效能與職場信任，進而提升整體

工作士氣與組織凝聚力。

（三）員工協助方案：（ＥＡＰ）

1.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114 年員工協助方案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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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發現並協助同仁解決可能影響工作效能之相關問題，使其能以健康
的身心投入工作，提升其工作士氣及服務效能。藉由多樣化的協助

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提

升組織競爭力。

(2) 成立「員工關懷小組」、設置員工協助方案專區，並推動「員工協
助方案」，藉由多樣化的協助性措施，建立溫馨關懷的工作環境，

營造互動良好之組織文化。

(3) 員工福利服務：由人事室辦理現有之各項福利措施、至公務福利 e
化平台提供各項優惠措施、簽訂幼兒園友好合作及聯合教保服務契

約協議及簽訂特約商店。

(4) 協助性之諮詢服務
A.心理諮詢：除提供心理健康諮詢及救援服務專線外，訂定一般個案

處理流程、主管人員轉介流程，以建立 EAP 標準化作業流程；另訂

定危機及非自願個案處理流程，能及時因應處理緊急個案事件；委

託一心心理諮商所針對所內員工提供心理健康諮詢，簽訂員工心理

健康協助方案服務契約書。

B.醫療諮詢：包括飲食營養、運動保健、菸癮酗酒、更年期、健康檢

查評估建議、各項衛教服務、藥物及保健、護理及保健諮詢。

C.法律諮詢：與侯珮琪律師簽訂法律協助合作備忘錄，提供優惠服

務；由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中分會提供法律諮詢：包括民、

刑事及行政訴訟程序等事項。

D.職涯發展諮詢：包括職場適應、職務歷練、職系專長轉換、退休規

劃等人事諮詢服務。

(5) 其他發展性及預防性措施：
A.辦理上開諮詢系列講座。

B.舉辦各項促進健康及紓壓活動。

2.幼兒園友好合作及聯合教保服務契約協議：

(1)臺中市私立英格蘭幼兒園托育服務合作合約書。

(2)國立臺灣美術館館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保服務契約(員工子女、

孫子女)。

3.特約商店：

(1)美麗華皮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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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翔園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四）陞遷、考核、獎懲、表揚及在職訓練：

1.陞任作業：配合法務部矯正署陞任及通案調動作業期程，通知本所各序

列人員報名，依「法務部及所屬機關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辦理資

績分數計算後經當事人確認無誤後，經機關首長考核後陳報法務部矯正

署。

2.考核制度：

(1)平時考核：

A.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規定略以，各機關主

管人員每年 4 月、8 月應考核屬員之平時成績，並將受考人之優劣

事蹟記錄於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並至少每半年密陳機關首長核閱

1次，上級主管或機關首長並得隨時查閱、列為年終考績參考。

B.由各科室主管對所屬員工平時工作、生活、言行嚴加考核，如發現

有優劣事實，隨時詳實記載，並適時辦理獎懲、表揚，及作為年終

考績（成）重要依據。

(2)年終考績，依考核層級：

A.所長及副所長、秘書、單位主管部份分別由上級機關及所長考評；

其餘人員經所長核定各單位比例人數由各單位主管考評，初核分數

(初核之分數均含平時考核獎懲應增減之分數)，依規定提請考績委

員會初核。

B.本所 113 年考績案受理申訴案件為 0件。

3.獎勵：

(1)獎勵案件均適時召開考績委員會審議，確實遵照法務部頒獎懲案件

處理要點及獎懲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2)辦理年度獎勵案：

A.年度未發生及妥適處理戒護事故獎勵。

B.年度全年無重大名籍業務事故獎勵。

C.年度辦理收容人全機關性競賽文康競賽、教化活動。

D.上下半年度業務暨環境整潔秩序競賽評比之績優人員。

E.年度衛生、總務、作業等業務獎勵。

F.其他個人表現績優。

(3)本所核定 113 年度獎勵有記功一次 23 人次、嘉獎二次 41 人次、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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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一次 128 人次，計有 192 人次。

4.表揚：

(1)確實審核符合請頒法務獎牌、矯正人員年資標紀念章之資深績優人

員及推薦參加法務部矯正署績優人員等，並依規定陳報，適時表

揚。

(2)本所推薦參加 113 年度法務部矯正署績優人員表揚獲獎 1人。

5.在職訓練：

(1)推展終身學習：

A.將當前政府重大政策、法定訓練及民主治理價值(含人工智慧、性

別主流化、廉政與服務倫理、人權教育、轉型正義、行政中立、多

元族群文化、公民參與等)列入訓練課程。

B.於每年中辦理上開類別（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之數位課程。

(2)辦理各項提升同仁專業知能之相關活動或參與上級機關與他機關辦

理之訓練：

A.法務部矯正署附設矯正人員訓練中心辦理各層級人員專業訓練。

B.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學院辦理之各項訓練。

C.法務部辦理各項訓練(性別平等、財產、資安、電腦等)。

D.採購專業人員證照、鍋爐證照、AED 及 CPR 急救訓練。

人權宣導-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

公約
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制度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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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教育宣導-CPR 急救訓練 自殺防治及科學實證毒品犯處遇模式

講座

(3)利用常年教育與勤前教育，宣導相關法令，啟發同仁認識矯治工作

理念，並訓練戒護管理實務經驗及衛教知能宣導、修復式司法及自

殺防治訓練等。

(4)推動職場霸凌防治、多元性別、性別平等及性騷擾、性侵害防治教

育訓練及宣導活動：

A.運用多元管道宣導職場霸凌防治、多元性別、性別平等及性侵害防

治事項，如辦理數位課程、於行政大樓及戒護大樓分別張貼海報

(含申訴管道)、於所務會議宣導、於內部網站建置專區。

B.製作「職場霸凌你我 NO 友善職場活力 GO」防治宣導單張及「拒絕

性騷擾請你跟我這樣做」防治宣導單張，擬印發本所工作同仁(含

本所職員工、約僱人員、約用人員等)，並於閱讀後簽名，由人事

室留存紀錄。

行政大樓1樓佈告欄張貼海報 戒護大樓1樓張貼海報

(5)薦任升官等訓練：

A.將年度符合參訓資格且高於法務部核定之積分門檻之人員報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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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再由法務部按積分高低順序遴選受訓人員及備選人員。

B.114 年度報名委任晉升薦任官等訓練 3 人，經法務部核定 2 人遴選

受訓。

（五）戒護科排班制人員勤休情形：

1.差勤管理資訊化：

(1)差勤及加班全員均使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WebITR 表單簽核系統記

錄上下班時間。

(2)同仁因業務需要加班，尊重同仁個人意願選擇補休或擇領加班費，

在經費允許範圍內，鼓勵同仁報支加班費，俾利人力彈性運用。

2.勤務分組概況：

(1)法定預算編組：戒護科預算編制 174 名(科員 11 名、主任管理員 25

名、管理員 134 名、專案約僱管理員 4名)。

(2)新制(即 112 年勤務制度調整後，以 114 年 4 月 22 日為例)：編制

164 名(科員 9名、主任管理員 25 名、管理員 119 名、約僱管理員 7 

名、專案約僱管理員 4 名)，尚餘 10 名缺額考缺占用、退休報缺⋯

等作業程序中。其中日勤制人員 70 名(科員 6 名、主任管理員 18 

名、管理員 45 名、約僱管理員 1 名)、排班制人員 94 名(科員 3 

名、主任管理員 7 名、管理員 74 名、專案約僱管理員 4 名、約僱管

理員 6名)，排班制人員佔現有編制人員約 57.3%。

(3)舊制(即 112 年勤務制度調整前，以 111 年 4 月為例)：編制 154 名

(科員 10 名、主任管理員 22 名、管理員(含約僱)122 名)。其中日 

勤制人員 48 名(科員 5 名、主任管理員 16 名、管理員 27 名)、排班

制人員 106 名(科員 5 名、主任管理員 6 名、管理員(含約僱)95 

名)，排班制人員佔現有編制人員約 68.83%。

(4)考量本所勤務於開封日(即收容人開出舍房進行活動)，其戒護風險

較不開封時間高，為有效處理突發事故及風險控制，故重新審視不

開封日之勤務點進行合併、改進，藉以增加開封日日間之戒護人

力，減少舊制中因應戒護外醫、看診或輔導活動時額外需要輪休人

員加班，改制後輪班人員編制下降 11.5%。

3.排班制人員勤休管理：

(1)採用新三班制度，以勤二休一之方式進行輪班，如以「日」論為做

一休一做一休三，其中每次出勤為 16 小時，惟一般公務人員每 7 日

工作 40 小時，輪班制工作人員每 6 日工作 32 小時，扣抵國定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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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仍造成超休狀況，本所依矯正署規定已將前述短少部分，跳脫

排定循環方式於渠休勤日中排定上班，並編入輪班人員本所年度班

表中，確保每一職員上班時(日)數均相同。

(2)其勤休方式簡明呈現如下：

A.日勤制：
日勤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日 8hr O O O O O X X

夜 8hr X X X X X X X

B.排班制：
輪班制 一(勤1) 二 三(勤2) 四 五(休1) 六

日 8hr O X O X X X

夜 8hr O X O X X X

(3)休假部分：日勤制每日安排 3 名排定休假，如當日勤務許可依順序

及同仁意願進行放休；輪班制每一頭班(即勤 1 當日)安排 1 名同仁

日夜休假(即休 16 小時)，值班科員將視勤務狀況臨時依同仁意願進

行放休。

4.實際延長辦公情形：

(1)經查 111 年與 113 年加班/待命(舊制為備勤)如下表所示：

A.日勤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舊備勤 1779 1327 1990 1715 1920 1767 1876 1986 1870 1760 1883 1960

舊加班 338 408 235 273 225 327 266 257 390 323 260 264

新待命 2933 2038 2284 2605 2875 2494 2717 2989 2593 2552 2479 2943

新加班 604 868 314 699 691 757 591 655 406 359 340 484

差額(待命) 1154 711 294 890 955 727 841 1003 723 792 596 983

差額(加班) 266 460 79 426 466 430 325 398 16 36 80 220

B.輪班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舊備勤 9765 8532 9657 9264 9467 8558 9406 9868 9419 9861 9839 9910

舊加班 723 398 951 938 1097 1167 845 1038 927 755 672 680

新待命 4463 4239 4628 4287 4363 4217 4258 4687 4403 4446 4473 4397

新加班 256 420 604 693 673 733 425 494 524 148 222 253

差額(待命) -5302 -4293 -5029 -4977 -5104 -4341 -5148 -5181 -5016 -5415 -5366 -5513 

差額(加班) -467 22 -347 -245 -424 -434 -420 -544 -403 -607 -450 -427

C.全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舊備勤 11544 9859 11647 10979 11387 10325 11282 11854 11289 11621 11722 11870 

舊加班 1061 806 1186 1211 1322 1494 1111 1295 1317 1078 932 944 

新待命 7396 6277 6912 6892 7238 6711 6975 7676 6996 6998 6952 7340

16



附件1

新加班 860 1288 918 1392 1364 1490 1016 1149 930 507 562 737

差額

(待命)
-4148 -3582 -4735 -4087 -4149 -3614 -4307 -4178 -4293 -4623 -4770 -4530

差額

(加班)
-201 482 -268 181 42 -4 -95 -146 -387 -571 -370 -207

(2)本所經實行勤務新制後，日勤人員照原制度每日上班 8 小時，待命

2 小時並無差別，惟輪班人員原舊制中上班 16 小時備勤 9 小時，於

新制中調整為上班 16 小時待命 5 小時，鬆綁輪班制職員於本所之時

間，於表中亦能呈現出輪班人員高工時以及隔日加班(舊制中存有退

班後加班半日制 12 時之常態情形，造成單一班別工作含備勤長達

28 小時)狀況迅速得以紓緩，符合釋字 785 號對於輪班人員健康權

的保障，亦使輪班制職員時間上之安排更能彈性。

5.加班調休制度：本所依規定辦理各項休假(如事假、公傷假、家庭照顧

假、生理假等等)申請。排班制同仁得自行與同股職員進行換休，禁止

跨股換休(藉此避免連續執勤超過 24 小時之情形)，並由各級幹部進行

管制。

（六）職員生活環境及設備汰換概況：

1.辦公空間、環境及公共設施設備：

會計室辦公空間 總務科辦公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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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護區水池造景-1 戒護區水池造景-2

行政大樓1樓職員休息區-1 行政大樓1樓職員休息區-2

行政大樓地下室休息區
行政大樓地下室按摩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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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地下室健身器材 行政大樓地下室公用烹調設備

行政大樓2樓女性職員盥洗室 行政大樓1樓女性哺(集)乳室

羽球場旁外科室男性職員休息室 羽球場旁外科室女性職員休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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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太陽能光電(遮陽)停車場 戶外三合一(籃球、排球、網球)球場

室內羽球場 職員休息室(視聽室)桌球桌

勤務中心3樓職員休息區桌球桌 勤務中心3樓職員休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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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舍2樓圖書室 勤務中心1樓戶外休息區

勤務中心2樓備勤室 勤務中心3樓備勤室

勤務中心2樓備勤室置物櫃 勤務中心2樓盥洗室

2.老舊設備汰換：針對同仁使用之各項設備改善，已於資本門設備費之

會議中進行討論以決定汰換優先順序，以下即針對 113 年至 114 年上

半年本所老舊設備汰換情形予以說明：

21

年度 老舊設備汰換項目 汰換地點 數量

113

上半年

變頻冷氣機 戒護區職員備勤室 6台

碎紙機 政風室、統計室 2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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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機 接見室 1台

飲水機 行政大樓 2台

冰箱 戒護區職員備勤室 1台

113

下半年

點陣式印表機 作業科 1台

飲水機 接待室 1台

變頻冷氣機 戒護區 5台

114

上半年

投影機 輔導科 1台

變頻冷氣機 總務科職員休息室 3台

柒、視察小組實地視察活動：

一、訪查中所職員生活環境：

（一）訪查地點：員工餐廳(勤務中心1樓)、職員備勤室(勤務中心2樓)、職員

休息區(勤務中心3樓)、職員休息區(行政大樓地下室)

（二）訪查時間：114年6月13日14時15分至14時30分

（三）參與視察活動人員：張委員、葉委員、劉委員、岳委員

（四）機關陪同人員：秘書、戒護科長

（五）訪查情形說明：

1.因應本季視察重點及本小組之意見，中所戒護科規劃實地訪查機關職

員生活環境，以掌握職員在住宿、膳食、休憩及基本生活設施等方面

之現況，藉以評估是否符合人性化管理及工作福祉之基本需求。

2.訪查過程中中所皆派員陪同，本小組並配合相關規定及安排。

3.本小組對於訪查地點的整體維護情形表達肯定，各區域均保持環境整

潔，能有效營造舒適之使用氛圍。

4.此外，本小組對於各區域之設備充足表示肯定，包含備勤室之床鋪、

置物櫃及照明設備配置適當，休息區內之桌椅、飲水機、冷氣、簡易

家電、按摩椅以及健身運動器材等均能滿足職員休憩與輪班需求，展

現中所對員工工作環境與福祉之重視。

5.整體而言，本小組對中所辦公與休憩設施之設置與管理，均予以正面

評價，員工勤務執行與日常調適間能有效取得平衡，盼持續維持現有

品質，並視實際需求適時優化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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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人員：

（一）訪談對象：中所職員12名

（二）訪談地點：中所行政大樓2樓簡報室

（三）訪談時間：114年6月13日15時至15時20分

（四）參與視察活動人員：張委員、葉委員、劉委員、岳委員

（五）機關陪同人員：秘書室文牘黃政瑋(紀錄)

（六）處理情形說明：

1.因應本季視察重點及本小組之意見，由中所安排職員12名(包含戒護科

4名、總務科及輔導科各2名、作業科及衛生科各1名、人事室及政風室

各1名)進行一對三的訪談，受訪談人皆已簽署訪談同意書。

2.針對提問「機關提供的員工福利（如伙食、住宿、健康檢查、育嬰措

施等）是否滿意？」，受訪談人皆表示滿意，並給予正面評價。從訪談

中發現，中所提供之相關福利，職員確實都有進行申請，像是健康檢

查補助、育嬰留職、子女教育補助、生育補助以及眷屬喪葬補助等，

本點值得肯定。期待中所未來能持續推動員工健康檢查補助，透過預

防重於治療的觀念，加強員工健康意識，除了可以減少因健康問題導

致的突發狀況與長期請假，維持人力穩定及運作效能外，並能營造安

全、關懷的工作職場環境。

3.針對提問「目前的薪資待遇與工作內容的匹配程度有何看法？」，受訪

談人表示滿意、可以接受、比例合理等。並有員工表示，自112年1月1 

日實施新勤務制度以後，舊勤務制度支領的「備勤費」跟新勤務制度

因超時工作支領的「加班費」相比，現在可多領一倍左右，表示非常

滿意。

4.針對提問「機關在升遷制度與職涯發展規劃上是否公平透明？是否提

供足夠的進修或培訓資源？」，受訪談人表示在升遷制度與職涯發展規

劃上中所均能讓員工工作穩定、安心就業。另有員工表示在升遷上，

人事室皆會先行詢問個人升遷意願，再配合法務部矯正署陞任及通案

調動作業期程辦理，流程上皆公開透明；在進修部分，對於有需求的

人，中所有提供公餘進修及學分補助，鼓勵員工利用公餘時間進修，

增進專業知識與職場競爭力；在培訓部分，中所對於符合資格者，主

動詢問及調查是否有意願參加薦任升官等訓練，並協助辦理各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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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專業知能之相關活動或參與上級機關與他機關辦理之訓練。針對

上述中所辦理之各項升遷、職涯發展、進修及培訓規劃，本小組給予

肯定。

5.針對提問「目前的工作量與人力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曾因人力不足而

影響工作效能或壓力？」，有員工表示，中所有視編制狀況，公開徵選

職務代理人，以補足缺額，因此還不至於因人力不足造成工作量、加

班變多或壓力過大的情形。另有員工表示，目前在執行酒駕或毒品成

癮者心理處遇時，因醫療與心理輔導資源有限，確實在人力調配及專

業服務覆蓋面上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力，並建議未來若能規劃設置酒

駕或毒癮收容人專區，除可透過收容人分流與集中管理，提升處遇效

能外，亦有助於統整專業人力、針對性安排課程與心理治療，減輕心

理師工作負擔，針對此點本小組表示同意。另有員工表示，衛生科目

前編制人力僅3人，加上戒護科支援人力1名，總計4名人力需負責中所

約1,900餘名收容人之健康照護、緊急處理、外醫聯繫、慢性病追蹤、

傳染病防治及健康教育等業務，本小組認為確實在人力配置上存在結

構性不足的現象，此情形不僅影響日常業務推展效率，也對同仁工作

負荷與專業服務品質造成實質壓力。因此，為因應高密度收容環境中

日益複雜的健康需求，並強化收容人之個別健康管理，未來應積極檢

討現行人力配置，並研擬向上級爭取增加醫事人力之可行性。

6.小組回應：整體而言，受訪談人對於中所之員工福利與待遇皆給予正

面評價，惟針對建構性別友善之職場環境及爭取人力部分，本小組已

於本次會議中充分討論，且提出相關視察小組建議供中所參考，以精

進中所員工福利與待遇。

捌、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委員撰寫視察報告輪值情形，提請審議。

說明：

一、每季視察報告由 1 名委員主筆，主筆委員再撰寫時可充分運用共筆機

制，依視察時其他委員的個別觀察，提供收容人權益、醫療、心理等不

同領域之意見，再由主筆委員及召集人彙整，確保視察內容完整。

二、檢附「第 3屆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撰寫視察報告輪值表」1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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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提案二

案由：114年第3季視察重點為「收容人自主健康管理給藥執行情形(含藥品寄

(送)入之安檢與管理)」，提請審議。

說明：針對第 3季會議主辦科室、列席科室及視察方式提請討論。

【決議】：114 年第 3 季會議主辦科室為中所衛生科，列席科室為中所戒護科、

輔導科、作業科，預計視察活動項目為「訪查機關內場所」及「訪

談人員」。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6時。

25



附件1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第3屆外部視察小組委員撰寫視察報告輪值表

順序 輪值委員

1 劉秀鳳委員

2 岳珍委員

3 陳瑾樺委員

4 葉永祥委員

5 張伯宏委員
第1版(114年6月13日製定)

備註：

每季視察報告由1名委員主筆，輪值方式由順序”1”首先輪值，接著依序(1至5)往下輪，順序”5”輪值完接

著回到順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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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
114年度第2季外部視察小組視察活動紀錄

1


